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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东莞秉胜纸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建设单位名称 东莞秉胜纸品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改迁扩建 
建设地点 东莞市东城街道东城周屋路 122 号 1 号楼 

主要产品名称 主要从事纸箱、彩箱、纸盒、其他包装装潢印刷品的加工生产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纸箱 1500 吨/年、彩箱 1000 吨/年、纸盒 500 吨/年及其他包装装潢印刷品

100 吨/年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纸箱 1200 吨/年、彩箱 800 吨/年、纸盒 400 吨/年及其他包装装潢印刷品

80 吨/年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19 年 5 月 23 日 开工建设时间 2019 年 6 月 

调试时间 2019 年 7 月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19 年 8 月 2-3 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东莞市生态环境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广东清慧综合环保咨询科技 

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150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10 万元 比例 6.67% 
实际总概算 150 万元 环保投资 20 万元 比例 13.3%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2 月 28 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 年 1 月 1 日施行); 

5、《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6、《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2017 年 11 月 22 日起施行); 

7、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的函》(粤环函[2017]1945 号)(2017 年 12 月 31 日起施行) 

8、《关于东莞秉胜纸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东环建【2019】

7733 号); 

9、《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1)42 号)

10、《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2007) 

1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2018 年 5 月 16 日印

发); 

12、《环境监测技术规范(1986)》。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标

号、级别、限值 

1、印刷、上光油、压光工序中产生的废气有组织达到广东省《印刷行业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第Ⅱ时段排放限值；厂界废气

达到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无组织

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 
2、投料粉尘达到《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第二时段无

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3、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

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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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东莞秉胜纸品有限公司位于东莞市东城街道东城周屋路 122 号 1 号楼（北纬 23°04′33.39″ 东

经 113°49′9.89″）。项目总投资 150 万元，占地面积为 3000m2，建筑面积 4600m2，年产纸箱 1500

吨/年、彩箱 1000 吨/年、纸盒 500 吨/年及其他包装装潢印刷品 100 吨/年。环评审批的主要设备

有：分切机 2 台、切纸机 2 台、三色印刷机 1 台、四色印刷机 3 台、过油机 1 台、压光机 2 台、

裱纸机 2 台、自动啤机 1 台、手啤机 7 台、打钉机 7 台、自动贴合机 2 台、半自动贴合机 1 台、

压合式粘箱机 1 台、打包机 1 台、自动制浆机 1 台、水墨污水处理一体机 1 台、叉车 3 台及空压

机 3 台等设备，具体生产设备详见 2019 年《东莞秉胜纸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影响报告表》及其

批复。 

由于发展需求，项目需分期建设，目前我公司配套以下设备:分切机 2 台、切纸机 2 台、三

色印刷机 1 台、四色印刷机 2 台、过油机 1 台、压光机 1 台、裱纸机 1 台、自动啤机 1 台、手啤

机 7 台、打钉机 7 台、自动贴合机 1 台、半自动贴合机 1 台、压合式粘箱机 1 台、打包机 1 台、

自动制浆机 1 台、水墨污水处理一体机 1 台、叉车 2 台及空压机 1 台等设备。 
 

原辅材料消耗： 

主要原辅材料用量统计表 

序号 名称 数量（单位） 

1 纸板 2082 吨/年 

2 白纸板 400 吨/年 

3 水性油墨 3.2 吨/年 

4 淀粉胶粉 2.4 吨/年 

5 UV 光油 0.8 吨/年 

6 网版 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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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艺流程及产物环节（附处理工艺流程图，标出产污节点） 

1、彩箱生产工艺流程见下图： 

 

废水：W1 清洗废水；噪声：N 生产噪声；废气：G1 有机废气；固废：S1纸板边角料，S2 废罐，S3 废包装材料。

 
2、纸箱、纸盒、其他包装装潢印刷品生产工艺流程见下图： 

 

 

废水：W1 清洗废水；噪声：N 生产噪声；废气：G1 有机废气；固废：S1纸板边角料，S2 废罐，S3 废包装材料。

 

3、自制淀粉胶生产工艺流程见下图 

 

 

噪声：N 生产噪声；废气：G2 投料粉尘；固废：S4 淀粉胶粉包装袋。 

 

淀粉胶粉 制糊 淀粉胶

N、G2、S4 

纸板、 
白纸板 

裁切 

W1、G1、S2、N N、S2

印刷 打钉/贴合 裱纸 

N、S1 N、S2 

压线

N 

包装 成品

S3 

白纸板 裁切 

W1、G1、S2、N N、G1、S2 N、S2 

印刷 上光油 

打钉 

裱纸 

N、S1 

N 

压光 

N、G1、S2

压线 

N 

包装成品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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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附处理流程示意图、标出废水、废气、厂界噪声监测点位） 

一、大气污染源 

1、印刷、上光油、压光工序 

项目设有印刷工序，印刷过程中由于水性油墨中的有机成分的挥发会有一定量的有机废气产

生，主要污染因子是 VOCs。 

（1）有组织排放 

项目印刷、上光油、压光工序设置在密闭空间内，收集后经“UV 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吸附装

置”处理后高空排放。项目对有机废气的收集效率为 90%，经处理后印刷、上光油、压光产生的

有机废气（VOCs）达到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第Ⅱ

时段限值。 

（2）无组织排放 

项目印刷、上光油、压光过程中有 10%的有机废气未被收集到，无组织有机废气（VOCs）

的最大落地浓度未超出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无组

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2、投料粉尘 

项目在制糊过程中，会把淀粉胶粉投到制糊机中，此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投料粉尘，项目在

加强车间机械通风后，达到《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

控浓度限值要求，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二、水污染源 

项目产生的清洗废水经水墨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50%回用于清洗，50%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即清洗废水的产生量为 10.5t/a）。项目清洗设备处理原理：在沉淀池中加入脱色和混凝药剂，

降低废水的色度、COD 和悬浮物；再经进一步过滤处理后，50%回用，50%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项目清洗废水经专门的废水收集桶（6m3）及废水暂存池（3m3）收集后，每 2 个月转移交有资质

的单位处理，不外排。 

三、声污染源 

项目的主要噪声为：普通加工机械的运行噪声、车间机械通风运行时产生的噪声，其中普通

加工机械噪声值为 60～85dB（A）；空压机运行时产生的噪声，其噪声级为 80～90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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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环境空气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印刷、上光油、压光工序设置在密闭空间内，产生的 VOCs 收集后经“UV 光催化氧化+

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收集效率为 90%，处理效率为 90%，经处理后 VOCs 有组织排放达

到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第Ⅱ时段限值，VOCs 无组

织排放未超出广东省《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第Ⅱ时段无组织

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制糊投料过程中产生的投料粉尘在加强车间机械通风后，达到《大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对周围环境不会造成明

显影响。 

因此，项目废气在落实上述治理设施的情况下污染物排放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其程

度和范围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2、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清洗废水经水墨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50%回用，50%交有资质单位处理，不外排；员

工生活污水经隔油隔渣池、三级化粪池处理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

二时段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管网，由市政管网引入东城东部污水处理厂处理，则对纳污水体的影

响较小。 
因此，项目污水在落实上述治理设施的情况下污染物排放对周围水环境的影响较小，其程度

和范围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3、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通过对噪声源采取适当隔音、降噪措施，使得项目产生的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的要求，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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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为保证监测数据合理性、可靠性、准确性,东莞市启丰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根据

《环境测技术规范》质量保证的要求,对监测的全过程(布点、采样、样品贮存、实验

室分析和数据处理等)进行了质量控制 

(1)验收监测时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2)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或推荐)分析方法; 

(3)监测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技术规范制； 

(4)监测人员均通过考核,持证上岗； 

(5)监测仪器设备均在检定有效期内。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标准发生源进行校准,

测量前后仪器的灵敏度相差不大于 0.5dB(A),若大于 0.5dB(A)测试数据无效； 

(6)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校核,最后由总工程师审定、技术

负责人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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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1、废气监测点位布设及监测时间、工况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时间及频次 工况 

印刷、上油光、压光工序废气

处理前 
苯、甲苯、二甲苯、

总 VOCS 

2019-08-02，每天三次 75% 

2019-08-03，每天三次 80% 

印刷、上油光、压光工序废气

排放口 
苯、甲苯、二甲苯、

总 VOCS 

2019-08-02，每天三次 75% 

2019-08-03，每天三次 80% 

印刷、上油光、压光工序废气 
上风向参照点 1# 

苯、甲苯、二甲苯、

总 VOCS 

2019-08-02，每天三次 75% 

2019-08-03，每天三次 80% 

印刷、上油光、压光工序废气 
下风向监控点 2# 

苯、甲苯、二甲苯、

总 VOCS 

2019-08-02，每天三次 75% 

2019-08-03，每天三次 80% 

印刷、上油光、压光工序废气 
下风向监控点 3# 

苯、甲苯、二甲苯、

总 VOCS 

2019-08-02，每天三次 75% 

2019-08-03，每天三次 80% 

印刷、上油光、压光工序废气 
下风向监控点 4# 

苯、甲苯、二甲苯、

总 VOCS 

2019-08-02，每天三次 75% 

2019-08-03，每天三次 80% 

投料工序废气上风向参照点 1# 颗粒物 
2019-08-02，每天三次 80% 

2019-08-03，每天三次 80% 

投料工序废气下风向监控点 2# 颗粒物 
2019-08-02，每天三次 80% 

2019-08-03，每天三次 80% 

投料工序废气下风向监控点 3# 颗粒物 
2019-08-02，每天三次 80% 

2019-08-03，每天三次 80% 

投料工序废气下风向监控点 4# 颗粒物 
2019-08-02，每天三次 80% 

2019-08-03，每天三次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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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噪声监测点位布设及监测时间、工况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时间及频次 工况 

厂界东外 1 米处 
厂界噪声 2019-08-02，昼间一次 75% 

厂界西外 1 米处 

厂界东外 1 米处 厂界噪声 2019-08-03，昼间一次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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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1、有机废气 
浓度单位：mg/m3；速率单位：kg/h（注明除外） 

监测点位 
排气筒 
高度 
（米） 

监测时间 样品编号 

监测项目及监测结果 

苯 甲苯 二甲苯 总 VOCs 
风量(m3/h)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浓度 速率 

印刷、上油光、

压光工序废气处

理前 
/ 

2019 年 
8 月 2 日 

HJ190802301 0.01L — 17.8 — 21.4 — 69.6  

—— HJ190802302 0.01L — 32.5 — 29.8 — 105  

HJ190802303 0.01L — 16.2 — 17.5 — 76.9  

2019 年 
8 月 3 日 

HJ190803301 0.01L — 19.6 — 23.6 — 84.7  

—— HJ190803302 0.01L — 25.0 — 26.5 — 96.4  

HJ190803303 0.01L — 14.9 — 18.4 — 64.4  

印刷、上油光、

压光工序废气排

放口 
15 

2019 年 
8 月 2 日 

HJ190802304 0.01L — 4.62 4.7×10-2 7.48 7.6×10-2 20.3 0.21 

10209 HJ190802305 0.01L — 5.47 5.6×10-2 9.28 9.5×10-2 26.4 0.27 

HJ190802306 0.01L — 5.92 6.0×10-2 7.10 7.2×10-2 24.1 0.25 

2019 年 
8 月 3 日 

HJ190803304 0.01L — 5.59 5.9×10-2 7.64 8.1×10-2 26.4 0.28 

10625 HJ190803305 0.01L — 6.39 6.8×10-2 8.27 8.8×10-2 27.9 0.30 

HJ190803306 0.01L — 5.59 5.9×10-2 7.57 8.0×10-2 25.1 0.27 
执行标准：《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 44/815-2010) 第Ⅱ时段排放限值 1 0.2* 甲苯和二甲苯浓度合计：15 

甲苯和二甲苯速率合计：0.8* 80 2.55* —— 

结 果 评 价 ： 达标 达标 甲苯和二甲苯浓度合计：达标 
甲苯和二甲苯速率合计：达标 达标 达标 —— 

注：①L 表示检验数值低于方法检出限，以所使用的方法检出限值报出；若检测项目的排放浓度低于检出限，其排放速率无需计算； 
②*表示排气筒高度未高出周围 200m 半径范围的最高建筑 5m 以上时，其排放速率限值按标准表列对应排放速率限值的 5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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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组织有机废气 
浓度单位：mg/m3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样品编号 
监测项目及监测结果 

苯 甲苯 二甲苯 总 VOCs

印刷、上油光、压光工序

废气上风向参照点 1# 

2019 年 
8 月 2 日 

HJ190802309 0.01L 0.02 0.02 0.17 

HJ190802310 0.01L 0.03 0.01 0.15 

HJ190802311 0.01L 0.03 0.02 0.19 

2019 年 
8 月 3 日 

HJ190803309 0.01L 0.03 0.01 0.16 

HJ190803310 0.01L 0.03 0.02 0.19 

HJ190803311 0.01L 0.01 0.01 0.14 

印刷、上油光、压光工序

废气下风向监控点 2# 

2019 年 
8 月 2 日 

HJ190802312 0.01L 0.14 0.10 0.65 

HJ190802313 0.01L 0.05 0.08 0.63 
HJ190802314 0.01L 0.08 0.05 0.49 

2019 年 
8 月 3 日 

HJ190803312 0.01L 0.07 0.14 0.70 

HJ190803313 0.01L 0.07 0.10 0.59 
HJ190803314 0.01L 0.04 0.07 0.39 

印刷、上油光、压光工序

废气下风向监控点 3# 

2019 年 
8 月 2 日 

HJ190802315 0.01L 0.05 0.05 0.51 
HJ190802316 0.01L 0.07 0.04 0.42 
HJ190802317 0.01L 0.08 0.04 0.45 

2019 年 
8 月 3 日 

HJ190803315 0.01L 0.07 0.07 0.51 

HJ190803316 0.01L 0.07 0.07 0.54 
HJ190803317 0.01L 0.05 0.06 0.49 

印刷、上油光、压光工序

废气下风向监控点 4# 

2019 年 
8 月 2 日 

HJ190802318 0.01L 0.05 0.10 0.73 

HJ190802319 0.01L 0.06 0.05 0.45 
HJ190802320 0.01L 0.07 0.05 0.48 

2019 年 
8 月 3 日 

HJ190803318 0.01L 0.06 0.06 0.36 

HJ190803319 0.01L 0.07 0.05 0.44 
HJ190803320 0.01L 0.06 0.08 0.46 

执行标准：《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 44/815-2010)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 0.1 0.6 0.2 2.0 

结 果 评 价 ：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注：1、L 表示检验数值低于方法检出限，以所使用的方法检出限值报出。 
2、监控点 2#、3#、4#监测结果是未扣除参照值的结果。 
3、用最高浓度的监控点位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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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组织粉尘废气 
浓度单位：mg/m3 

监测点位 监测时间 样品编号 
监测项目及监测结果 

颗粒物 

投料工序废气上风向

参照点 1# 

2019 年 
8 月 2 日 

HJ190802321 0.20 

HJ190802322 0.17 

HJ190802323 0.18 

2019 年 
8 月 3 日 

HJ190803321 0.17 

HJ190803322 0.18 

HJ190803323 0.15 

投料工序废气下风向

监控点 2# 

2019 年 
8 月 2 日 

HJ190802324 0.62 

HJ190802325 0.63 

HJ190802326 0.60 

2019 年 
8 月 3 日 

HJ190803324 0.50 

HJ190803325 0.53 

HJ190803326 0.52 

投料工序废气下风向

监控点 3# 

2019 年 
8 月 2 日 

HJ190802327 0.52 

HJ190802328 0.57 

HJ190802329 0.53 

2019 年 
8 月 3 日 

HJ190803327 0.57 

HJ190803328 0.58 

HJ190803329 0.57 

投料工序废气下风向

监控点 4# 

2019 年 
8 月 2 日 

HJ190802330 0.48 

HJ190802331 0.43 

HJ190802332 0.47 

2019 年 
8 月 3 日 

HJ190803330 0.43 

HJ190803331 0.42 

HJ190803332 0.40 
执行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第
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1.0 

结 果 评 价 ： 达标 

注：1、监控点 2#、3#、4#监测结果是未扣除参照值的结果； 
2、用最高浓度的监控点位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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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2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分布示意图：○表示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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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区

投料工序 

共 2F 

1F 生产车间 

2F 办公室 
印刷、上油光、 

压光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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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3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分布示意图：○表示监测点 

4、噪声 

（1）、监测方法 

监测项目 方法依据 监测方法 

厂界环境噪声 GB 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2）、执行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2 类排放限值：昼间 60dB(A) 

（3）、监测结果单位：dB(A) 

测点

编号 监测点位 主要声源
监测值 

评价
2019-08-02（昼间）2019-08-03（昼间）

1# 厂界东外 1 米处 生产噪声 58 57 达标

2# 厂界西外 1 米处 生产噪声 59 59 达标

注：①噪声测量值低于相应噪声源排放标准限值，未进行背景噪声的测量及修正； 
②厂界南、北面与外厂共厂界，未设监测点； 

③由于企业夜间不进行生产（企业已出具相关证明），故夜间噪声不作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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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分布示意图：▲表示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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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1、印刷、上油光、压光工序有组织废气达到《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 44/815-2010) 第Ⅱ时段排放限值标准。 

2、印刷、上油光、压光工序无组织废气达到《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5-2010)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标准。 

3、投料工序废气达到《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排放限

值标准。 

4、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 类排放限值

标准。 

5、印刷、上油光、压光工序排放口中总 VOCS 排放量 0.63 吨/年。 
 

 


